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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

为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机电”、“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联合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中航机电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232号文《关于核准中航工业机

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发行面值不

超过21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为6年，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为0.2%、

第二年0.50%、第三年1.00%、第四年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00%。公司

于2018年8月31日完成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亿元。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2,100.00万元后，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207,900.00万元，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273.00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207,627.00万元。 

截至2018年8月31日，上述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及募集资金的划转已经全部完

成，募集资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

字（2018）020014号验资报告。 

公司2021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862.00万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累

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07,991.26万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扣除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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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手续费支出），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制定了《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

户存储。公司按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

实施计划及资金使用计划；实施计划和资金使用计划经总经理办公会审查后提交董

事会审议，董事会审批后由总经理组织实施。公司证券法务部根据董事会批准的资

金使用计划填写募集资金使用申请单，经计划财务部会签后报分管投资和财务的副

总经理审核，由总经理审批同意后由计划财务部将资金由募集资金账户转入经营账

户或直接支付。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四川凌峰航空

液压机械有限公司、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见注释）、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及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北京

望 京 支 行 （ 账 号 8110701014201420208 ） 农 业 银 行 广 汉 市 支 行 （ 账 号

100201040422210101040020606）、中国银行贵阳小河支行（账号133056532335）、

中国银行贵阳小河支行（账号133056539385）、农业银行安顺黔中支行（账号

23441001040012077）、交通银行新都支行营业部（账号511607017018800070535）

等银行开设了6个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8110701014201420208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广汉市支行 10020104042221010104002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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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贵阳小河支行 133056532335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银行安顺黔中支行 23441001040012077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新都支行营业部 511607017018800070535 

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贵阳小河支行 133056539385 

合计 —— 

注：2019年公司与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签署《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与中航工业机电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

司100%股权转让给中航机载系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完成后，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不再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已于2020年3月17日完

成销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中资金5,310.97万元（该余额包

含尚未支付的合同余款及质保金和扣除手续费的利息收入等）转入自有资金账户，

并办理完成前述所有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合同余款和质保金

4,073.50万元将从公司流动资金中予以支付。募集资金专户转出金额及注销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转出金额 销户日期 

中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望京支行 

811070101420142

0208 
985.65 2021/12/29 

四川凌峰航空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 
农业银行广汉市支行 

100201040422210

101040020606 
1,738.55 2021/12/28 

贵州枫阳液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贵阳小河支行 133056532335 241.88 2021/12/28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

公司 
农业银行安顺黔中支行 

234410010400120

77 
1,685.28 2021/12/28 

四川泛华航空仪表电器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新都支行营业部 

511607017018800

070535 
659.61 2021/12/30 

合  计 —— 5,310.97 ——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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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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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862.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7,991.2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25.7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44%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

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收购新航集团

100%股权 
否 70,073.77 70,073.77 - 70,073.77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宜宾三江

机械 100%股

权 

否 25,973.09 25,973.09 - 25,973.09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贵阳电机航空

电源生产能力

提升项目 

是 7,000.00 6,074.22 - 6,086.55 100.20 已终止 不适用 已终止 是 

四川泛华航空

产品生产能力
否 8,000.00 8,000.00 3,769.00 7,377.34 92.22 2021/12/31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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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建设项目 

四川凌峰航空

液压作动器制

造与维修能力

提升项目 

否 10,000.00 10,000.00 1,885.72 8,381.05 83.81 2021/10/26 621.59 是 否 

贵州风雷航空

悬挂发射系统

产业化项目 

否 25,000.00 25,000.00 3,530.31 23,395.62 93.58 2021/9/30 643.00 是 否 

枫阳公司电磁

阀扩大生产能

力建设项目 

否 6,400.00 6,400.00 366.00 6,176.37 96.51 2020/8/31 682.57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是 55,180.14 56,105.92 5,310.97 60,527.47 107.8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207,627.00 207,627.00 14,862.00 207,991.26 100.18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合计 —— 207,627.00 207,627.00 14,862.00 207,991.2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航空悬挂发射系统产业化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由 2020 年 10

月 30 日调整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于贵州风雷航空军械有限责任公司航空悬挂发射系统产业化项目实施进度的影

响较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建安工程方面：疫情期间，该项目厂房建设工程一度处于停工状

态，复工复产后，受人员组织、材料供应困难等因素影响，建设进度亦较为缓慢；（2）工艺设备方面：

受生产制造厂商停工停产影响，部分工艺设备生产制造周期延长，同时因厂房建设进度滞后，部分设备

不具备安装调试条件，造成部分工艺设备采购工作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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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

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 年 10 月 9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105,838.33 万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众环专字（2018）022910 号专项报告鉴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 年 10 月 9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闲

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13,619.4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期限为 12 个月。自 2018 年 10 月 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止。 

在上述授权金额及期限内，公司实际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为 13,358.40 万元。截

至 2019 年 9 月 26 日，公司已将 13,358.4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本年度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无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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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1年3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以及2021年6月2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内容的议案》，同意四川泛华航空产品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根据市场变化及四川泛华经营需要，将原计划投入“建筑安装工程”1,942.00

万元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该项目新增购置32台/套工艺设备，项目实施主体、项

目投资总金额不变、建设周期不变。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

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了《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审核报

告》（大信专审字[2022]第1-00504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认为中航机电编制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符合相关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202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机构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公

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

容包括：检查公司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流程，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

募集资金使用支付凭证等资料，现场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等。 

八、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

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航机电2021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符

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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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违规存放或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

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郭  威                   唐  超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

航工业机电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阳  静                   余见孝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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